


 

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 

 

总则 

 

第一条 [依据]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产业的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可再生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种类]本规定所称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水力发电、风力发

电、生物质发电（包括农林废弃物直接燃烧和气化发电、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气

发电，沼气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能发电以及海洋能发电等。 

第三条 [适用范围]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取得行政许可的可再生能源并网

发电项目和电网尚未覆盖地区的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项目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分级管理]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规划、政策制定和需

国家核准项目的管理。省级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属地方权限范围

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管理工作。 

可再生能源发电规划应纳入同级电力规划。 

 

第一章 项目管理 

 

第五条 [项目管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要坚持按规划建设的原则。可再生

能源发电规划的制定要充分考虑资源特点、市场需求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要

注重发挥资源优势和规模效益。项目建设要符合省级以上发展规划和建设布局的

总体要求，做到合理有序开发。 

第六条 [投资审批]主要河流建设的水电项目和 25 万 kW 以上的水电项目，5

万 kW 以上的风力发电项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和审批。其他项目由

省级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和审批，并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需要

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的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海洋能发电和太阳能发电项目

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报。 

第七条 [价格管理]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

门根据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特点和不同地区的情况，按照有利于促进可再

生能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合理的原则确定，并根据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的发展适时

调整和公布， 

实行招标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价，按照中标确定的价格执行；电

网企业收购和销售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增加的费用在全国范围内由电力用户

分摊，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八条 [统计管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统计管

理办法。省级能源主管部门负责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统计管理和汇总，并于每年 2

月 10 日前上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九条 [运行监管]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负责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运营监

管工作，协调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的关系，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和结算进行

监督。 

 



第二章 电网企业责任 

 

第十条 [规划要求]省级（含）以上电网企业应根据省级（含）以上人民政

府制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中长期规划，制定可再生能源发电配套电网设施建设规

划，并纳入国家和省级电网发展规划，报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批准后实施。 

第十一条 [电网建设]电网企业应当根据规划要求，积极开展电网设计和研

究论证工作，根据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进度和需要，进行电网建设与改造，

确保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上网。 

第十二条 [接入系统建设]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接入系统，由电网企

业建设和管理。 

对直接接入输电网的水力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等大中型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其接入系统由电网企业投资，产权分界点为电站（场）升压站外第一

杆（架） 

对直接接入配电网的太阳能发电、沼气发电等小型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其

接入系统原则上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发电企业（个人）经与电网企业协商，也

可以投资建设。 

第十三条 [收购计算]电网企业负责对其所收购的可再生能源电量进行计

算、统计，省级电网企业应于每年 1月 20 日前汇总报送省级政府能源主管部门，

并抄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第三章 发电企业责任 

 

第十四条 发电企业应当积极投资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并承担国家规

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义务。发电配额指标及管理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五条 [技术要求]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建设、运行和管理应符合国家和

电力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注重节约用地。满足环保、安

全等要求。 

第十六条 [行政许可]发电企业应按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管理的有关规

定，认真做好设计、用地、水资源、环保等有关前期准备工作，依法取得行政许

可，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开工建设。 

获得行政许可的项目，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开工和建设发电。未经原项目许可

部门同意，不得转让、拍卖或变更投资方。 

第十七条 [施工建设]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基本建设项

目管理的有关规定，落实环境保护、生态建设、水土保持等措施，加强施工管理，

确保工程质量。 

第十八条 [发电计量]发电企业应该安装合格的发电计量系统，并在每年的

1月 15 日前将上年度的装机容量、发电量及上网电量上报省级能源主管部门。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争议仲裁]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发生争议，可以根据事由向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申请调解，不接受调解的，可以通过民

事诉讼裁处。 



第二十条 [违规惩处]不执行本规定造成企业和国家损失的，由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或省级人民政府委托的审计事务所进行审查核定损失，按照核定的损

失额赔偿损失。有关罚款办法另行制定。 

第二十一条 [生效]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二条 [解释]本规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 


